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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5.07 九十五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亞洲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之規定，訂定「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組 

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為使本系各項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行政等工作順利推展，及規劃 

本系近、中、長程發展計畫，特訂定本章程。 

第三條 本系之組織系統，見本章程附表「亞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組織系統表」。

其變更必須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資訊學院院長核定後實施。 

第四條 本系設系主任一人、系務助理若干人。系主任由校長依相關規定遴選聘

任之，承校長之命，辦理各項系務及行政事宜。系務助理承系主任之命，

協辦本系各項行政事務，及主任交辦事項。 

第五條 本系設系務會議，議決系務重大事項。本會議由系主任及系編制全體教

師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及學生代表列席參加。系務會議之召

開及其他事項，依系務會議設置辦法規定之。 

第六條 本系為配合系務發展，特設下列各種委員會: 

一、 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 教務發展委員會 

三、 課程規劃委員會 

四、 系導師委員會 

五、 招生入學委員會 

六、 諮詢委員會 

七、 教學改進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及職掌另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本系為配合校院務發展，特設下列各種委員、代表: 

一、 校務會議代表 

二、 校教評委員 

三、 圖書諮詢委員 

四、 計算機諮詢委員 

五、 膳食委員 

六、 福利委員 

七、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八、 節約能源管理小組委員 

九、 導師制度諮詢委員 

十、 研究獎勵評議委員 

十一、 教育學程諮詢委員 



十二、 院務會議代表 

十三、 院教評委員 

十四、 院課程委員 

十五、 院學刊編輯委員 

第八條 本系設系學會，負責協助本系行政業務之推展、招生、學術活動、迎新

送舊、系刊出版、師生聯誼、及其他相關活動等事宜。 

第九條 系務會議審議下列重大系務事項: 

一、系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二、系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辦法。 

三、選舉各委員會之成員。 

四、各委員會所建議案。 

五、其他有關系務之重要事項。 

第十條 本系之各委員會設召集委員一人、委員數人。各委員會委員皆由本系編

制所有教師相互推選產生，召集委員則由系主任於各委員會中遴選適當

委員擔任之。各委員會委員之遴選辦法，依各該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之。 

第十一條 本系各委員會召集委員之主要職責在負責籌劃、執行、及考核各委員

會之會務。各委員會依任務需要按該委員會設置辦法召開會議，由系主

任兼任主席，主席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召集委員代理。各委員會之職掌、

會務執行及其他事項，依各該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之。 

第十二條 本系各校(院)級委員、代表之主要職責在負責籌劃、執行、及傳達為

配合校(院)務發展之相關事項，並代表本系在各相關校(院)級會議傳達

意見，以利系務推展。各校(院)級委員、代表之遴選，由系務會議產生。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資訊學院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